附件
[bookmark: _GoBack]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
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缴存人：
为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玉溪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现将玉溪市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调整优化如下：
一、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
（一）支持物业费提取
缴存人每自然年度仅可申请一次住房公积金提取用于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每人每自然年度提取最高限额为3000元，当年未使用的提取额度不予结转至下一自然年度。
（二）支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
无玉溪市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的缴存人家庭（包括缴存人及配偶），2020年1月1日以来对玉溪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进行装修的，可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该套住房装修。装修标准以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00元计算，最高提取金额不超过15万元。
（三）支持购置住房配套不动产提取
无玉溪市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的缴存人家庭（包括缴存人及配偶），在玉溪市行政区域内购置与自住住房同一小区、具备独立不动产权属的车库、车位、储藏室，可自取得不动产权证之日起一年内，就同一事项申请一次住房公积金提取，提取总额不得超过实际支付金额。
（四）支持缴纳住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提取
无玉溪市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的缴存人家庭（包括缴存人及配偶），在玉溪市行政区域内购置自住住房的，可自住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缴款凭证开具之日起一年内，就同一事项申请一次住房公积金提取，提取总额不得超过实际缴纳金额。
（五）拓宽住宅加装电梯提取范围
无玉溪市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的缴存人家庭（包括缴存人、配偶、父母、子女），在玉溪市行政区域内加装既有住宅电梯，自电梯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一年内，家庭成员可同时提取各自名下住房公积金用于电梯加装支出，提取总额不得超过该套住宅电梯项目实际分摊资金总额；每户电梯分摊费用对应的提取业务仅限办理一次。
二、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
（一）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
无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的缴存人家庭（包括借款人及配偶），购、建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执行住房公积金首套房贷款政策。存量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按原政策规定执行。
（二）提高退役军人最高贷款额度
退役军人购、建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贷款额度可在现行最高贷款额度的基础上上浮30%。
满足退役军人、多子女家庭、高层次人才、购买星级新建绿色建筑住房和绿色生态小区住房条件的，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时，贷款额度上浮比例可累加计算。
（三）拓展住房公积金贷款使用范围
无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的缴存人家庭（包括借款人及配偶），2020年1月1日以来对玉溪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进行适居性改造的，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用于支付改造费用。改造标准以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00元核定，贷款最高额度为70万元，最长期限10年，贷款利率参照住房公积金首套房贷款利率执行。
本通知自2026年XX月XX日起执行。其中，支持购置住房配套不动产提取、支持缴纳住房契税及维修资金提取、拓展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使用范围3项政策为阶段性政策，试行期1年；期间，当住房公积金存贷率连续三个月大于92%（含）时，暂停办理以上3项业务。
上述政策由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解释，政策执行期间如遇国家相关政策调整，以国家政策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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